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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日期】2017年2月24日
【實施日期】2017年5月8日

【法規沿革】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修正
‧2017年2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六十三號，自2017年5月8日起施行

[bookmark: a章節索引]【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組織　§7
第三章　職責　§11
第四章　標誌與名稱　§14
第五章　財產與監管　§17
第六章　法律責任　§26
第七章　附則　§29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維護人的尊嚴，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促進和平進步事業，保障和規範紅十字會依法履行職責，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中國紅十字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紅十字組織，是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
[bookmark: a3]第3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認中國紅十字會章程並繳納會費的，可以自願參加中國紅十字會。
　　企業、事業單位及有關團體通過申請可以成為紅十字會的團體會員。
　　國家鼓勵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組織參與紅十字志願服務。
　　國家支持在學校開展紅十字青少年工作。
[bookmark: a4]第4條
　　中國紅十字會應當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循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確立的基本原則，依照中國批准或者加入的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和中國紅十字會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
　　中國紅十字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依法制定或者修改中國紅十字會章程，章程不得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
[bookmark: a5]第5條
　　各級人民政府對紅十字會給予支持和資助，保障紅十字會依法履行職責，並對其活動進行監督。
[bookmark: a6]第6條
　　中國紅十字會根據獨立、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則，發展同各國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友好合作關係。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組]第二章　　組　織
[bookmark: a7]第7條
　　全國建立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對外代表中國紅十字會。
　　縣級以上地方按行政區域建立地方各級紅十字會，根據實際工作需要配備專職工作人員。
　　全國性行業根據需要可以建立行業紅十字會。
　　上級紅十字會指導下級紅十字會工作。
[bookmark: a8]第8條
　　各級紅十字會設立理事會、監事會。理事會、監事會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向會員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其監督。
　　理事會民主選舉產生會長和副會長。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
　　執行委員會是理事會的常設執行機構，其人員組成由理事會決定，向理事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監事會民主推選產生監事長和副監事長。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工作受監事會監督。
[bookmark: a9]第9條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可以設名譽會長和名譽副會長。名譽會長和名譽副會長由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會聘請。
[bookmark: a10]第10條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具有社會團體法人資格；地方各級紅十字會、行業紅十字會依法取得社會團體法人資格。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職]第三章　　職　責
[bookmark: a11]第11條
　　紅十字會履行下列職責：
　　（一）開展救援、救災的相關工作，建立紅十字應急救援體系。在戰爭、武裝衝突和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中，對傷病人員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緊急救援和人道救助；
　　（二）開展應急救護培訓，普及應急救護、防災避險和衛生健康知識，組織志願者參與現場救護；
　　（三）參與、推動無償獻血、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參與開展造血幹細胞捐獻的相關工作；
　　（四）組織開展紅十字志願服務、紅十字青少年工作；
　　（五）參加國際人道主義救援工作；
　　（六）宣傳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的基本原則和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
　　（七）依照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的基本原則，完成人民政府委託事宜；
　　（八）依照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的有關規定開展工作；
　　（九）協助人民政府開展與其職責相關的其他人道主義服務活動。
[bookmark: a12]第12條
　　在戰爭、武裝衝突和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中，執行救援、救助任務並標有紅十字標誌的人員、物資和交通工具有優先通行的權利。
[bookmark: a13]第13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救援、救助、救護職責。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標誌與名稱]第四章　　標誌與名稱
[bookmark: a14]第14條
　　中國紅十字會使用白底紅十字標誌。
　　紅十字標誌具有保護作用和標明作用。
　　紅十字標誌的保護使用，是標示在戰爭、武裝衝突中必須受到尊重和保護的人員和設備、設施。其使用辦法，依照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的有關規定執行。
　　紅十字標誌的標明使用，是標示與紅十字活動有關的人或者物。其使用辦法，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依據本法規定。
[bookmark: a15]第15條
　　國家武裝力量的醫療衛生機構使用紅十字標誌，應當符合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的有關規定。
[bookmark: a16]第16條
　　紅十字標誌和名稱受法律保護。禁止利用紅十字標誌和名稱牟利，禁止以任何形式冒用、濫用、篡改紅十字標誌和名稱。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財產與監管]第五章　　財產與監管
[bookmark: a17]第17條
　　紅十字會財產的主要來源：
　　（一）紅十字會會員繳納的會費；
　　（二）境內外組織和個人捐贈的款物；
　　（三）動產和不動產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撥款；
　　（五）其他合法收入。
[bookmark: a18]第18條
　　國家對紅十字會興辦的與其宗旨相符的公益事業給予扶持。
[bookmark: a19]第19條
　　紅十字會可以依法進行募捐活動。募捐活動應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的有關規定。
[bookmark: a20]第20條
　　紅十字會依法接受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組織捐贈的款物，應當向捐贈人開具由財政部門統一監（印）制的公益事業捐贈票據。捐贈人匿名或者放棄接受捐贈票據的，紅十字會應當做好相關記錄。
　　捐贈人依法享受稅收優惠。
[bookmark: a21]第21條
　　紅十字會應當按照募捐方案、捐贈人意願或者捐贈協議處分其接受的捐贈款物。
　　捐贈人有權查詢、複製其捐贈財產管理使用的有關資料，紅十字會應當及時主動向捐贈人回饋有關情況。
　　紅十字會違反募捐方案、捐贈人意願或者捐贈協議約定的用途，濫用捐贈財產的，捐贈人有權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捐贈人可以向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投訴、舉報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bookmark: a22]第22條
　　紅十字會應當建立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審計公開和監督檢查制度。
　　紅十字會的財產使用應當與其宗旨相一致。
　　紅十字會對接受的境外捐贈款物，應當建立專項審查監督制度。
　　紅十字會應當及時聘請依法設立的獨立協力廠商機構，對捐贈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況進行審計，將審計結果向紅十字會理事會和監事會報告，並向社會公佈。
[bookmark: a23]第23條
　　紅十字會應當建立健全資訊公開制度，規範資訊發佈，在統一的資訊平臺及時向社會公佈捐贈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況，接受社會監督。
[bookmark: a24]第24條
　　紅十字會財產的收入和使用情況依法接受人民政府審計等部門的監督。
　　紅十字會接受社會捐贈及其使用情況，依法接受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的監督。
[bookmark: a25]第25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佔紅十字會的財產。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法律責任]第六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26]第26條
　　紅十字會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級人民政府審計、民政等部門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違背募捐方案、捐贈人意願或者捐贈協議，擅自處分其接受的捐贈款物的；
　　（二）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佔財產的；
　　（三）未依法向捐贈人回饋情況或者開具捐贈票據的；
　　（四）未依法對捐贈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況進行審計的；
　　（五）未依法公開信息的；
　　（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a27]第27條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冒用、濫用、篡改紅十字標誌和名稱的；
　　（二）利用紅十字標誌和名稱牟利的；
　　（三）製造、發佈、傳播虛假資訊，損害紅十字會名譽的；
　　（四）盜竊、損毀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紅十字會財產的；
　　（五）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救援、救助、救護職責的；
　　（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紅十字會及其工作人員有前款第一項、第二項所列行為的，按照前款規定處罰。
[bookmark: a28]第28條
　　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實施監督管理中濫用職權、怠忽職守、徇私舞弊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附]第七章　　附　則
[bookmark: a29]第29條
　　本法所稱“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確立的基本原則”，是指一九八六年十月日內瓦國際紅十字大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章程”中確立的人道、公正、中立、獨立、志願服務、統一和普遍七項基本原則。
　　本法所稱“日內瓦公約”，是指中國批准的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訂立的日內瓦四公約，即：《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改善海上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及遇船難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和《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
　　本法所稱日內瓦公約“附加議定書”，是指中國加入的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訂立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內瓦四公約關於保護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內瓦四公約關於保護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
[bookmark: a30]第30條
　　本法自2017年5月8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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